
論述 》預算•決算

主計月刊︱第 699 期︱ 2014.3

42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近年

財力分級概況
為調劑地方財政盈虛，均衡城鄉差距，目前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計畫型補助款，係依其財力

分級給予不同補助比率，爰各直轄市及縣（市）之財力分級攸關其應負擔配合款之多寡，各地方政

府均相當關注。本文特就財力分級計算方式沿革及近年財力分級相關情形作簡要說明。

　簡信惠、蘇煥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壹、前言

憲法第 147 條與財政收支

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第

30 條等規定，中央為謀地方

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地

方政府應酌予補助。87 年 12

月 21 日精省前，係由中央補

助臺灣省政府，至於省再補助

各縣（市）辦理各項工程或業

務時，部分亦按各縣（市）財

力分別給予不同比率之補助。

精省後，行政院主計總處（原

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本總

處 ） 依 據 88 年 1 月 25 日 修

正之財劃法第 30 條及同年月

日制定之地方制度法第 69 條

規 定， 於 89 年 9 月 14 日 訂

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

法），其中為促進地方均衡發

展，有關中央對於縣（市）補

助係參酌前臺灣省政府之處理

方式，就各縣（市）財力進行

分級，並給予不同比率之補

助。

本總處自 90 年度以來配

合補助辦法規定，每 3 年均

檢討 1 次財力分級，102 年度

適逢屆期須重新檢討之際，

本總處爰於 102 年 8 月 8 日

以主預補字第 1020102033 號

函核定各直轄市及縣（市）

財力分級，並自 103 年度起

適用。本文分別就財力分級

計算方式沿革、近年財力分

級相關情形等加以說明，並

提出未來研修財力分級之建

議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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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近年財力分級概況

貳、精省前臺灣省政

府對各縣（市）

財力分級情形

一、財力分級計算方式

精省及 88 年財劃法修正

前，中央對省市政府財源之挹

注，主要係依據憲法第 109 條

及第 147 條規定，由省立法並

執行，或交由縣執行之事項，

其經費不足時，經立法院議決，

由國庫補助之；中央為謀省與

省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

瘠之省酌予補助等規定辦理。

歷年來，中央均本統籌分配盈

虛互濟之原則，於中央政府總

預算中編列對省市政府之補助

款，補助對象包括臺灣省、臺

北市及高雄市政府。

又中央對於省市政府請求

中央補助事項，訂有「中央對

省市政府補助款及中央統籌分

配稅款處理原則」，就對臺灣

省、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之補

助事項及比率予以明定，至於

臺灣省政府各廳局處對縣（市）

之補助，則由該府考量中央補

助情形，將各縣（市）依財力

狀況分為 3 級給予不同之補助

比率，至各縣（市）財力計算

方式，係以其 77 至 80 年度自

有財源占歲入總決（預）算之

比率在 50％以上者列為第 1

級，25％至 50％列為第 2 級，

未及 25％者列為第 3 級。

二、90 年 度 以 前 各 縣

（市）財力分級情形

（下頁表1及第45頁表2）

精省前之臺灣省政府依上

開分級標準計算 21 個縣（市）

之財力分級，其中列為第 1 級

者計有基隆市、新竹市、合併

改制前之臺中市、嘉義市、合

併改制前之臺南市及改制前

之臺北縣、桃園縣等 7 個縣

（市）；列為第 2 級者計有新

竹縣、苗栗縣、合併改制前之

臺中縣、彰化縣、合併改制前

之臺南縣及合併改制前之高

雄縣等 6 縣；列為第 3 級者計

有宜蘭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

蓮縣、澎湖縣等 8 縣；歷年來

該府未就各縣（市）財力分級

予以修正，爰第 1 級至第 3 級

縣（市）個數均維持 7 個（占

33％）、6 個（占 29％）及 8

個（占 38％）。

參、精省後中央對各

直轄市及縣（市）

財力分級情形

一、財力分級計算方式

精省後，依據臺灣省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第 10 條規定，臺灣省政府 89

年度及其以後年度預算由行政

院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另 88

年修正後之財劃法亦將全國財

政收支系統劃分為中央、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等

4 級，故以往由中央補助省，

再由省補助縣（市）之財政補

助制度，亦修正為中央補助直

轄市及縣（市），縣補助所屬

鄉鎮（市）。

自 90 年度起，配合前述

補助制度變革，行政院依財劃

法與地方制度法授權訂定補助

辦法作為補助款編列與執行之

依據，補助辦法於 89 年訂定

時，其中有關財力分級係參酌

前臺灣省政府之計算方式，惟

考量各縣（市）預算編列情形

不同，較不客觀，爰改以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所規定

各縣（市）最近 3 年度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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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收入額占基準財政需要額

之比率之平均值為各縣（市）

財力，並分為 3 級
1
，其中平均

值在 65％以上者列為第 1 級；

45％至 65％列為第 2 級；未及

45％者列為第 3 級，前述財力

分級每 3 年由本總處洽商財政

部檢討算定。另補助辦法並未

就臺北市及合併改制前之高雄

市兩直轄市之財力分級予以規

定，僅對 2 直轄市之補助事項

及補助比率予以明定。

二、90 至 99 年度期間各直

轄市及縣（市）財力分

級情形（表1及下頁表2）

本總處依補助辦法規定分

別 於 89 年、92 年、95 年、98

年，核定未來 3 年度各縣（市）

財力分級。其中改制前之臺北

縣因 96 年 5 月 23 日修正通過

地方制度法，自 97 年起準用直

轄市規定，惟該縣至 99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改制直轄市前，中

央對該縣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

比率，大致係依 96 年 5 月行

政院專案小組會議結論，在該

縣未就業務、組織調整等事宜

與中央洽定前，計畫型補助事

項及補助比率仍暫予維持之結

年度別

直轄市

及縣（市）別

精省前 精省後
六都（含準直轄

市）成立後

90 以前 90-92 93-95 96-98 99 100-102 103-105

臺北市 未納入分級 1 1

新北市 臺北縣 1 1 2 2 沿用 2 2 2

臺中市
臺中市 1 1 1 1 1

2 2
臺中縣 2 2 3 3 3

臺南市
臺南市 1 1 2 2 2

3 3
臺南縣 2 2 3 3 3

高雄市
高雄市 未納入分級

2 3
高雄縣 2 2 3 3 3

桃園縣 1 1 2 1 2 2 2

宜蘭縣 3 3 3 3 3 4 4

新竹縣 2 2 3 3 3 4 3

苗栗縣 2 3 3 3 3 4 5

彰化縣 2 2 3 3 3 3 4

南投縣 3 3 3 3 3 4 4

雲林縣 3 3 3 3 3 4 4

嘉義縣 3 3 3 3 3 5 5

屏東縣 3 3 3 3 3 5 5

臺東縣 3 3 3 3 3 5 5

花蓮縣 3 3 3 3 3 5 4

澎湖縣 3 3 3 3 3 5 5

基隆市 1 2 3 3 3 4 3

新竹市 1 1 1 1 2 3 2

嘉義市 1 2 2 2 3 3 3

金門縣 - 3 3 3 3 3 3

連江縣 - 3 3 3 3 5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1. 改制前之臺北縣政府於 97 年準用直轄市規定後，依行政院專案小組會議結論，在該縣未就業

務、組織調整等事宜與中央洽定前，計畫型補助事項及補助比率仍暫予維持，爰該府於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直轄市前財力級次均沿用第 2 級。

　  2. 中央於 98 年 9 月 1 日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核定各縣（市）99 至

101 年財力級次，嗣於 99 年 9 月 2 日配合 99 年 8 月 31 日修正之補助辦法規定，重新核定各

直轄市及縣（市）100 至 102 年度之財力級次。

表 1　近年各直轄市及縣（市）財力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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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年財力分級情形統計表

單位：個

年度

財力分級

精省前 精省後 六都（含準直轄市）成立後

90 以前 90-92 93-95 96-98 99 100-102 103-105

第 1 級 7（33％） 5（22％） 2（9％） 3（13％） 1（4％） 1（5％） 1（5％）

第 2 級 6（29％） 7（30％） 4（17％） 3（13％） 4（17％） 4（18％） 4（18％）

第 3 級 8（38％） 11（48％） 17（74％） 17（74％） 18（78％） 5（23％） 6（27％）

第 4 級  -  -  -  -  - 6（27％） 5（23％）

第 5 級  -  -  -  -  - 6（27％） 6（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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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按該縣準用前之財力分級

第 2 級辦理。

90至 99年度 23個縣（市）

財力分級，係分為 3 級，各

分級個數分布有逐漸集中在

第 3 級的情形，其中第 1 級與

第 2 級縣（市）個數分別從最

初 5 個（占 22％）與 7 個（占

30％），逐年下降至 99 年度僅

剩 1 個（占 4％）及 4 個（占

17％），反之，第 3 級縣（市）

個 數 則 由 90 年 度 11 個（ 占

48％），逐年上升至 99 年度之

18 個（占 78％），已過度集中

分布於第 3 級。

肆、 六都（含準用直

轄市之桃園縣）

改制後中央對各

直轄市及縣（市）

財力分級情形

一、財力分級計算方式

98 年 4 月修正通過地方制

度法，原改制前之臺北縣、合

併改制前之臺中縣（市）、高

雄市（縣）、臺南縣（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單獨或合併改

制為直轄市，桃園縣亦於 100

年 1 月 1 日準用直轄市規定，

為因應此一地方制度史上重大

變革，中央於 99 年 8 月 31 日

修正補助辦法，其中財力分級

部分，考量改制後直轄市數量

增加，原財力分 3 級已不敷使

用，爰將直轄市併同縣（市）

予以檢討調整，又衡酌當時縣

（市） 財力大多列為第 3 級，

已無法有效調劑地方財政盈

虛，為利各分級間均衡分布，

爰於補助辦法規定，除臺北市

政府列為第 1 級外，其餘直轄

市及縣（市）依最近 3 年度決

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

均值為其財力，並依序平均分

列為第 2 級至第 5 級
2
。另考量

離島縣份之人口、土地面積有

限且政經環境較為特殊，爰增

訂離島縣經排序列為第 2級者，

得改列為第 3 級。

二、100 年度以後各直轄

市及縣（市）財力分

級情形（上頁表1及表2）

自 100 年度起 22 個直轄

市及縣（市）財力分級，係分

為 5 級，分別為第 1 級（臺北

市）、第2級（新北市、臺中市、

高雄市、桃園縣，計 4 個）、

第 3 級（臺南市、彰化縣、新

竹市、嘉義市及金門縣，計 5

個）、第 4 級（宜蘭縣、新竹

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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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隆市，計 6 個）、第 5 級

（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及連江縣，

計 6 個），其中第 1 級至第 5

級縣（市）個數所占比例分別

為 5 ％、18 ％、27 ％、23 ％、

27％；又六都中除臺北市為第 1

級、臺南市為第 3 級外，其餘 4

個均屬第 2 級，另 16 個縣（市）

則分列於第 3 級至第 5 級。

本次最新核定 103 至 105

年度各直轄市及縣（市）之財

力分級，與 100 至 102 年度之

財力分級相較，除臺北市、新

北市、宜蘭縣等 15 個直轄市及

縣（市）財力分級維持不變外，

其餘計有 4 個縣（市）財力分

級調升，包括：新竹市由第 3

級調整為第 2 級、新竹縣由第

4 級調整為第 3 級、基隆市由

第 4 級調整為第 3 級、花蓮縣

由第 5 級調整為第 4 級，另有

3個直轄市及縣財力分級調降，

分別為高雄市由第 2 級調整為

第 3 級、彰化縣由第 3 級調整

為第 4 級、苗栗縣由第 4 級調

整為第 5 級。

伍、結語

由於以往各縣（市）財力

分級係依其最近 3 年度基準財

政收入額占基準財政需要額之

比率之平均值，並以 65％與

45％為標準分為 3 級，惟在多

數縣（市）基準財政需要額成

長幅度較其基準財政收入額成

長幅度為大之情形下，致財力

分級逐漸集中分布於第 3 級，

顯示財力分級計算方式已失

合理性與公平性，本總處爰自

100 年度將財力分級標準予以

重新劃分，除改以各直轄市及

縣（市）最近 3 年度決算審定

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值為

其財力外，並依序平均分列為

第 2 級至第 5 級，使各分級間

個數分布相對平均，有效改善

以往集中分布之問題。

現行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

（市）計畫型補助款係依財力

分級給予不同之補助比率，各

地方政府財力分級攸關其應負

擔配合款之多寡，故對於中央

評定之財力分級均相當關注，

每逢財力分級變動時，部分財

力分級調升之地方政府認為係

在懲罰其財政努力之結果，爰

要求維持原財力分級，另災害

發生較頻仍之地方政府則反映

將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計入自有

財源，恐高估其財力，爰建議

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協助災修復

建經費應予以剔除。鑑於持續

精進財力分級之計算標準，係

本總處努力之方向，以上意見

均將列為未來檢討修正之改進

參據，本總處亦將秉持公開及

客觀評估原則，核實計算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財力分

級，使中央對地方補助款之分

配更臻公平合理，以確實達成

調劑地方財政盈虛，均衡城鄉

發展之目標。

註釋

1. 依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9 條規定，縣之基準財政需要額，

指下列 3 款之合計金額；市之基

準財政需要額，按下列 3 款合計

金額加重百分之十五計算：（一）

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與基本辦公

費及正式編制警政、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之決算數。（二）依全

民健康保險法、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

辦法之相關規定，應由各縣（市）

政府負擔之社會福利支出。（三）

基本建設經費；縣（市）基準財

政收入額，指賦稅收入決算數扣

除統籌分配稅款及依地方稅法通

則徵收之賦稅收入後之數額；對

於福建省金門縣及連江縣基準財

政收入額之計算，應另扣除菸酒

稅收入。

2. 依補助辦法第 2 條規定，自有財

源比率係指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

收入後占歲出之比率。




